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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1〕334 号

关于同意调整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主要职责
和中层领导干部职数的批复

上海共青森林公园：

《关于调整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主要职责和中层领导干

部职数的请示》（沪绿森〔2021〕17 号）已收悉，经研究，

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职责调整

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主要职责如下：

1.负责公园发展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；

2.负责园内生态景观、森林抚育、湿地修复和林相改造；

3.负责园内森林、湿地资源调查、监测、评估和保护,

协助开展森林资源保护、林业有害生物监控等技术研究；

4.负责园内森林防火巡查、火情监测和预防工作；

5.负责园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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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、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治管理；

6.负责植物展览展示及自然保护、环境教育和科普宣

传；

7.负责公园的基础设施、园容园貌建设、日常维护管理、

国有资产管理及安全管理；

8.负责对进入公园的经营服务养护管理单位的监督、检

查和考核；

9.为社会公众提供森林康养、森林游憩等公共生态需求

服务；

10.开展属地联动、共建共管工作，推进公园综合治理；

11.负责公园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建设；

12.完成上级主管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内设机构

上海共青森林公园领导班子成员职数不做调整，正、副

科长（中层领导）职数调整为 11 名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1 年 11 月 5 日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5日印发


